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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除外制度的立法价值及范围 

侯立光 李陈婷 2008-1-11 13:27:00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反垄断法应运而生，以求超越微观交易层

面对市场关系及竞争秩序加以调整。国外的反垄断法都有适用除外制度，即基于社会整体

利益，在某些特定行业或领域中允许垄断组织和垄断行为存在，我国反垄断法第七条也在

法律的层面上确立了在某些领域对某些事项不适用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具体而言，

是指在某些特定行为或领域中法律允许一定的垄断组织、垄断状态或垄断行为可以合法存

在，即对某些与反垄断理念相对立的限制竞争的特定协调或联合或单独行为，反垄断法不

予追究的一项法律制度。 

作为竞争的对立物，垄断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垄断排斥、妨碍自由和公平竞

争，扭曲价值规律，妨害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一定条件下适当的垄断

同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不抵触，这种垄断的存在给社会带来的利益往往大于限制竞争所造成

的损害。在某些特殊行业或领域里，过度的竞争并不符合国民经济的发展或者给消费者带

来最大利益，同时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时代又必须以一定的合理垄断存在为保障。

因此，作为规制垄断问题的反垄断法应当以保护有效竞争为宗旨，既要保护竞争机制不受

破坏，保持竞争的活力，又要设置一定的例外机制以克服某些无效益的过度竞争，保护合

理的垄断。正是基于这种情形，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作为反垄断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各

国反垄断立法中均得以确立。 

现代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所体现的价值是反垄断法基本价值取向的例外。具体而

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公益价值。反垄断法以“维护效益，弘扬竞争”为根本宗旨，但某些关系

国计民生且成本极高的产业，如邮电、通讯、自来水、铁路等公用事业以及银行、保险等

社会影响大的产业允许存在垄断状态，这纯粹是出于社会公益价值的考虑。 

其次是道德价值。许多国家都规定某些特殊组织，如律师、医生、会计等应有自己的

道德规则和职业操守，摒弃盲目的价格竞争。 

最后是效率与公平价值。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除了具有社会公益价值之

外，效率与公平同样是其价值目标所在。这里的效率，主要指的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为

了总体效率，有时需要限制、牺牲某些个体和团体效率。这里的公平，指的是经济生活的

公平，且注重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为了总体公平，有时需要在法律设计上允许某些

个体和团体间存在某种不公平。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注重的是社会公平和实质公平。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作为反垄断法的例外规定，必须有严格的范围界定，法律的稳

定性和严密性要求我们确定划分合法垄断与非法垄断的界线，确认是否垄断原则的设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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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认定适用除外的基础。一般而言，各国规定了两个确认原则：一是本身违法原则，二

是合理原则。本身违法原则指只要企业的市场占有超过一定的比例其具行为属法律禁止的

范畴就属非法，而无需综合考虑它们对市场的影响；合理原则要求只有在全面衡量垄断行

为和垄断状态对市场的影响之后，才能确定它们是否违法。随着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由结

构主义向行为主义的转变，合理原则逐渐具有了优先地位。同时，由于垄断本身的不确定

性以及随着新经济的发展，垄断将成为市场经济的常态，合理原则将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实

践中。 

适用除外的对象必须满足以下要件：第一，根据反垄断法的一般性规定属于限制或禁

止的行为；第二，该种行为的宏观经济利益大于限制竞争所造成的损害；第三，法律规定

不适用反垄断法限制和禁止性规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认可其不适用反垄断法的规

定；第四，行为因适用除外而取得合法性。借鉴各国立法经验，适用除外的对象为： 

(1)自然垄断。所谓自然垄断就是国家对某些行业的价格和进入实行全行业管制，只

允许一家企业垄断全部生产。一般认为自然垄断行业包括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石油、

天然气、供热、供水、邮政等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职能的企业或部门。 

(2)知识产权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一般是指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依法行使知识产

权的行为。由于知识产权具有独占性、垄断性，使得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反垄断法有所冲

突。 

(3)特殊卡特尔领域。卡特尔又称“横向协议”，是指法律上相互独立的企业为了共

同的目的，相互在市场方面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或进行某种协调，从而限制企业在这方面

的自主权。一般来说，这种横向协议被视为限制竞争的行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同行

业的经营者聚在一起往往都是阴谋实施垄断行为。因此竞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反垄断法

严格审查的对象。但是如果某些协议没有产生限制竞争的效果，反而提高了市场的竞争

力，则应受到法律的保护，适用除外制度。 


